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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委员会（SC）于 2006 年 5 月和 11 月举行了两次会议。 

2. 在两次会议上，把大量工作分配给了标准委员会（SC）。此外，根据植

物检疫措施委员会（CPM）第一次会议决议，讨论了工作管理方面的两项新内

容。第一，必须撰写标准委员会会议报告，且在会后立即分发。所以在会议后

期，需要留出通过报告的时间。第二，如果有标准委员会成员向国际植物保护

公约（IPPC）秘书处提出要求，那么标准委员会会议需翻译成粮农组织的特定

语言。标准委员会的 11 月会议被翻译成四种粮农组织语言，这有助于多数标

准委员会成员更便利地表达意见，从而受到标准委员会成员的欢迎。  

 

3. 鉴于上述内容，本报告重点放在标准委员会 为重要的活动上。报告全

文参见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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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标准委员会 2006 年 5 月 8 – 12 日的会议 

4. 标准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建议提交各国协商的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ISPMs）草案、批准和审议各国意见的规范草案，技

术小组（TPs）、术语表工作组和专家工作组（EWG）的报告，以及用来改进

标准制定过程的建议。 

5. 关于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标准委员会以个案为基础，逐条讨论

了每份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里的重大问题，并同意，如果存在问题，可

通过国家协商程序予以认定和解决。这样也可以把更多时间用来处理会议议程

方面的大量工作。 

6. 标准委员会讨论了 10 份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其中，以下草案已

获批准，修改过的草案正通过国家协商程序提交给各国协商：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二号修订版）； 
− 非疫区和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的判定； 
− 限定有害生物的植物检疫处理方法； 
− 果蝇(Tephritidae)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的确定； 
−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五号的修正（植物检疫术语表）； 
− 剥去树皮的木材和无树皮木材。 

7. 但是，尚未对余下的 4 份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作 后决定，这是

由于这些文件在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上公布较晚，其内容需进一步斟酌，或

需标准委员会成员进一步审议。所以，标准委员会成员需要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前将他们的意见提交给相关管理人员，以便使他们起草新版国际植物检疫措

施标准草案，新版本草案将会列入标准委员会 2007 年 5 月的会议议程。以下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即如此： 
− 国际贸易中无有害生物的马铃薯微繁材料和试管薯的繁殖与保存； 
− 货物取样； 
− 商品按植物检疫风险类别分类； 
− 入境后的检疫设施的结构和运作。 

8. 标准委员会还同意，为 5 月份的标准委员会会议登载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草案要有截至日期，并同意为 2007 年 3 月 1 日。需要提醒的是要抓紧国

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的修订工作，以确保建议的草案至少在截至日期前 2
周提交给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 

9. 对于批准和审议各国意见的规范草案，标准委员会讨论、修改并批准了

7 份规范草案，并同意提交 2 份新规范供各国协商。由于时间紧张，未讨论另

外 8 份规范草案，同意把它们列入 2006 年 11 月会议的议程。标准委员会成员

向有关管理人员提交意见的时间不得迟于 200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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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标准委员会讨论了技术小组的报告（技术小组的检测方法报告、森林检

疫报告、果绳报告，和植物检疫处理的报告）及术语表工作组的报告（目前是

术语表技术组）；进一步审议了技术小组所提的许多建议，其中多条予以通

过，以方便各技术小组继续其工作。标准委员会重申，标准委员会已同意，在

起草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标准制定工作计划前，新处理的一些建议可以加入该工

作计划。 

11. 标准委员会还为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挑选了成员，粮农组织每个区域

一名，他们是： 
− 非洲：Michael Holtzhausen;  
− 亚洲：Fuxiang Wang; 
− 欧洲：Jens-Georg Unger 
−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Odilson Riberiro e Silva; 
− 近东：Mohammad Katbeh Bader; 
− 北美洲：Greg Wolff; 
− 西南太平洋：John Hedley. 

12. 标准委员会注意到：如果某成员不能参加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他/她
可由来自同一地区的另一位标准委员会成员代替。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原先

的成员可以征询该地区其它标准委员会成员的意见，选出替代者，并通知秘书

处。反过来，秘书处也可以通知标准委员会。 

II. 2006 年 11 月 13－17 日举行的标准委员会会议 

13. 标准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供批准和提交给植检委的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标准草案、供过奖审议和批准的规范草案、2007 年 3 月提交给植检委第二

届会议的文件、更新标准制定工作计划、改进标准制定过程的建议，以及讨论

已延后一段时间的文件等方面。 

14. 标准委员会注意到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所做的出色工作，特别是有关

管理人员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他们为各自的草案参加会议，认真审查各国意

见，在这些意见中发现重要的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标准草案提出建议。标准委

员会注意到，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已审议和修订了术语表修正案和 4 份国际

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2 号修订，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框架、限定有害生物的植物检疫处理、非疫区和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的判

定、及剥去树皮的木材和无树皮木材）。标准委员会已开始审议有关建立果绳

（Tephritidae）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但尚未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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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讨论后，标准委员会建议草案应提交植检委讨论，但同意在把草案提

交植检委之前，如果收到的意见太多而不能在会议期间进行讨论，则草案可以

撤回，将草案提交果绳技术组（TPFF）做进一步讨论和进行另一轮国家协商。 

16.       随后，标准委员会批准了上述修改过的、需提交给植检委第二届会议的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 

17. 标准委员会讨论、修改并批准了 5 份规范草案，并同意，如果条件允

许，可用电子邮件讨论并批准 2 份新的规范，供国家协商。由于时间有限，不

足以审议所有规范，另 4 份再次被列入标准委员会下届会议的议程。 

18. 标准委员会认为，规范应保持平衡，专家应对承担的任务和灵活性给予

充分指导，这样，专家就可以制定供讨论的概念和任务。标准委员会进一步强

调，鼓励有关各方（如缔约方、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及国际

组织）和专家起草组参与者提交讨论文件。因此，将在标准委员会批准的所有

新规范中在参考资料一节以后增加一项声明。 

19. 标准委员会讨论并批准了供提交给植检委第二届会议的如下文件： 
− 技术小组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 植检委的议事规则附件 1； 
− 确定工作计划主题的程序和标准； 
− 植检委的议事规则关于观察员的第七条修正案； 
− 参加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会议的承诺声明； 
− 参加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会议的专家的利益声明； 
− 调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标准制定工作计划； 

20. 在本届会议期间，已批准的文件将送交植检委通过、同意或参考。 

21. 标准委员会还同意技术小组所作的与其工作计划相关的决定。重要的是

应注意到，标准委员会同意，检测方法应通过快速程序提交，要推翻了其早先

关于通过正常标准制定过程送交第一批检测方法的决定。 

22. 根据秘书处在 Hedley 先生协助下、依照标准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而

起草的一份文件，标准委员会继续讨论了改进标准制定过程的各种方案。会议

认识到，改进程序的主要目标是要制定高质量草案。现行方法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管理人员对国家意见进行审查的时间较短，及背靠背举行标准委员会第

七届会议和标准委员会会议，标准委员会不可能充分反映前一周标准委员会第

七届会议对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所作的改动。 

23. 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在会议报告中进行了概述。尽管如此，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几点： 
− 区域研讨会的重要性，尤其对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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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利用专业编辑来编写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 
− 标准委员会全力支持管理人员和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工作，没有他

们的工作，目前基本上不可能批准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 
− 大多数成员赞同将标准制定过程延长一年，以便将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

议审议国家意见的过程与标准委员会全面审议修订草案分开。 

24. 后，标准委员会要求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会一 Hedley 先生一起根

据 5 月和 11 月会议提出的意见重新起草文件。文件应就植检委如何处理改动

提供指导。本文件将在标准委员会下次会议上讨论。 

25. 关于下次会议的日期，注意到由于财力有限，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

式工作组（SPTA）建议，标准委员会只能在 2007 年 11 月标准委员会第七届

会议之后开会，而在 5 月份只召开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标准委员会的一些

成员对此提出了很多关切。2006 年 12 月，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获得了粮

农组织增加的拨款。秘书处与主席团协商，决定于 2007 年 5 月再次召开标准

委员会会议，并为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员提供全部旅行补助，为

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员提供部分旅行补助。 

26. 后，我要提及，在 2006 年，虽然工作条件不总是适宜标准委员会所承

受的繁重工作量，但在建设性的和友好的气氛中，标准委员会还是做出了非常

出色的成绩。我还想强调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的良好合作。它在会前和

会期所做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所有参加标准制定过程的人的工作，特别

是标准委员会的工作。 

 


